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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派發 2 0 1 8年度末期股息之進一步公告

茲提述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19年6月28日的2018年度股東大會（「年
度股東大會」）投票表決結果及派發2018年度末期股息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非文義另有所
指，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中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根據年度股東大會上所通過之相關決議案，本公司2018年度利潤分配採用現金分紅的方
式（即100%為現金分紅），向2018年度現金紅利派發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A股股東和H
股股東派發紅利，擬派發現金紅利總額為人民幣4,240,917,940.00元（含稅），佔2018年合
併報表歸屬於母公司股東淨利潤的45.16%，2018年度公司剩餘可供分配的未分配利潤人
民幣27,604,217,258.14元結轉入下一年度。以本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總股數計算，
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3.50元（含稅）；如本公司於2018年度現金紅利派發股權登記
日已完成發行新A股股份購買廣州證券100%股權事宜，每股派發現金紅利的金額將在總
額人民幣4,240,917,940.00元（含稅）的範圍內，以前述發行完成後本公司的總股數為基數
做相應調整（實際派發現金紅利的總金額可能因四捨五入與上述金額略有出入）。

由於本公司發行新A股股份購買廣州證券100%股權事宜目前尚處於監管審批階段，預
計無法於2018年度現金紅利派發股權登記日前完成，每股派發現金紅利的金額將不做
調整。因此，本次利潤分配以本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總股本12,116,908,400股為基
數，每10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3.50元（含稅），將於2019年8月2日派發予A股股東及H股
股東。

有關2018年度末期股息之其他詳情，請參閱該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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